
2013年12月17日  
資料文件  

 
 

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  
 

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 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向委員匯報「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（交津計劃）

的最新情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. 為協助低收入在職人士減輕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，並

鼓勵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，交津計劃自 2011 年 10 月起接受申請。

申請者須符合以下資格：  

(a) 為可在香港合法受僱的僱員或自僱人士；  

(b) 往返工作地點需要支付交通費用；  

(c) 符合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；及  

(d) 每月工作不少於72小時（如申領每月600元的全額津貼），或

每月工作雖不足 72小時但不少於 36小時（如申領每月 300元
的半額津貼）。  

 
 
計劃的運作情況  
 
3. 在 2011 年 10 月至 2013 年 11 月期間，交津計劃共接獲

138 891 宗申請，涉及 79 151 名申請人。由於申請人每次可申領六

至 12 個月的津貼，有 45%的申請人已遞交多於一輪的申請，總申請

人次為 150 37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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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截至 2013 年 11 月底，勞工處已完成處理 132 394 宗申請，

涉及 76 731 名申請人（總申請人次為 143 774）。交津計劃已批出

合共 4 億 8,990 萬元的津貼予 61 809 名申請人。當中，有 51%的申

請人已領取多於一輪的津貼，領取津貼的總人次為 122 123。就所領

取的津貼額，57 388 名申請人（112 350 人次）領取全額津貼，1 408
名申請人（2 070 人次）領取半額津貼，及 6 468 名申請人（7 703
人次）在同一申請的不同月份領取全額或半額津貼。  1 
 
5. 領取津貼的申請人按性別、年齡、工作類別和居住地區的分

布如下：  

- 男性佔 47%，女性佔 53%；  

- 年齡主要介乎 40 至 49 歲（32%）及 50 至 59 歲（26%）；  

- 非技術工人 2佔大多數（ 49%），其次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

人員 3（24%）；  

- 近半數居於觀塘（ 14%）、元朗（ 13%）、屯門（ 11%）及

葵青（10%）四區。  
 
這些申請人的分項數字載於附件。  
 
 
容許選擇以個人為申請單位  
 
6. 交津計劃會在其實施三年後作全面檢討（正如下文第 9 段所

述）。其間，我們在 2012 年 8 月就計劃進行中期檢討後，建議容許

申請人選擇以個人名義申請津貼，作為以整個住戶為申請單位的另

一選擇。有關建議在 2012 年 12 月 3 日獲本委員會支持，在 12 月

14 日取得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，並由 2013 年的津貼月份起開

始實施。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最早可於 2013 年 7 月提交，以申請

2013 年 1 月至 6 月的津貼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部分申請人在每輪申請領取的津貼額（例如：全額、半額）會有不同，因此申請人

數各分項的總和不等於總數。  
 
2 例如：物業管理員、雜工、清潔工人、司機、倉務員、送貨工人、家務助理等。  
 
3 例如：侍應、售貨員及推廣員、廚師、客戶服務員、護理員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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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截至 2013 年 11 月底，勞工處已收到 21 685 宗以個人為基礎

的申請，佔上文第 3 段所述 2011 年 10 月至 2013 年 11 月期間接獲

138 891 宗申請的 16%；或佔 2013 年 7 月至 11 月期間收到的 38 009
宗申請的 57%。勞工處已發放津貼予 16 568 名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

人，當中 14 842 人領取全額津貼、257 人領取半額津貼，以及 1 469
人在同一申請的不同月份領取全額或半額津貼。在這 16 568 名領取

津貼的申請人中，大部分（ 70%）過去均未曾以住戶形式（包括以

申請人或住戶成員的身份）申請津貼。  
 
 
津貼金額  
 
8.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2 年第四季（最新）的綜合住戶統計調

查，交津計劃的目標受惠人士每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點

的平均交通費開支為 436 元，當中需跨區工作人士的平均交通費開

支為 489 元。現時每月 600 元的全額津貼足以支援大部分合資格的

申請人。我們會繼續留意有關情況，並參考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相

關數據。  
 
 
未來路向  
 
9. 交津計劃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將按照中期檢討所採用的每年

調整機制，於 2014 年年初與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」（綜援計劃）

的相關限額同步調整；入息限額將根據 2013 年第三季的住戶每月入

息中位數作出更新，而資產上限會訂為綜援計劃經調整後的資產限

額的三倍。我們會於交津計劃推行三年後，在 2014 年 10 月展開全

面檢討，包括計劃的目標、申領資格、運作方式和成效。  
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勞工處  
2013 年 1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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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 
 

領取津貼的申請人數按性別、年齡、  
職業及居住地區劃分的分項數字 4 

（截至 2013 年 11 月）  
 
 

按性別及年齡劃分  
 

年齡  
領取津貼的申請人數  

男性  女性  總數  

19 歲或以下  336 352 688 

20 至 29 歲  3 424 3 803 7 227 

30 至 39 歲  5 657 6 102 11 759 

40 至 49 歲  8 181 11 796 19 977 

50 至 59 歲  7 615 8 225 15 840 

60 歲或以上  3 908 2 410 6 318 

總數  29 121 32 688 61 809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部分申請人已領取多於一輪的津貼，分項數字根據其最後獲批津貼的申請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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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職業劃分  
 

職業  
領取津貼  

的申請人數  

專業人員  792 

輔助專業人員  2 184 

文員  8 055 

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 15 113 

非技術工人  30 017 

工藝及相關人員  2 561 

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 1 125 

其他  1 962 

總數  61 8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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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居住地區劃分  
 

區議會分區  
領取津貼  

的申請人數  

中西區  422 

東區  2 200 

南區  1 092 

灣仔  222 

九龍城  2 053 

觀塘  8 751 

深水埗  4 791 

黃大仙  4 383 

油尖旺  1 442 

離島  1 605 

葵青  6 285 

北區  3 232 

西貢  2 302 

沙田  4 182 

大埔  1 678 

荃灣  1 687 

屯門  6 926 

元朗  8 275 

香港境外  281 

總數  61 809 

 
 




